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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中法函〔2022〕11 号 

 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对市人大十六届 
一次会议第 20222313 号建议会办意见的函 

 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市人大于今年 1 月 26 日交办了彭旭华等代表提出的《关

于切实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的建议》（编号：

20222313），明确该建议由贵局主办，我院为会办单位之一。

我院高度重视，指定专人负责办理。经研究，特提出以下会

办意见，供参考。 

一、深耕调研，规范新业态从业人员用工关系 

随着新经济体迅猛发展，平台就业、网络就业等新业态

不断出现，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，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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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越来越多样化，涉及的用工主体也由相对集中到分散，

用工形式越来越灵活多样，前期主要是传统的正规劳动关系

型，随着外卖、快递等业务的增多，用工形式出现了自营型、

外包型、APP 众包型等，用工管理不规范，各方之间法律关

系复杂。司法实践中，全国各地区法院对于新型用工关系的

认定存在不统一。从我市经济发展大局出发，可考虑对新业

态从业人员用工关系问题出台地方实施条例，推动用工规范

化，平衡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平台企业的生存发展。 

我院通过实施专业化审判、健全专业法官会议制度、加

强裁审衔接等措施，通过个案指导、座谈研究、专项培训等

方式，加强对新业态劳动纠纷中法律适用的理论研究，对于

新业态从业人员用工关系中重点问题开展调研，有效解决分

歧，促进法律适用标准统一，切实避免同案不同判。 

二、上下联动，畅通新业态从业人员维权渠道 

以专业审判为核心，以科技融合为支撑，积极传承和发

扬“枫桥经验”，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改革，强化“诉源

治理”，深化“法院+”机制，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提供多种维权

渠道，服务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。全市人民法院

通过采取立案告知书、一次性材料补正清单、限时答复、网

上立案等方式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到有案必立、有诉必

理。依托广州智慧法院建设，利用诉讼服务信息网、123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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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服务热线、律师通 APP、微信小程序等“一站式”电子服

务平台，方便新业态从业人员在网上实现立案、缴费、信息

查询、递交材料、阅卷、联系法官、在线调解、开庭等全流

程。建立“快调、快立、快审、快结”四快通道，根据案件审

理需要开展庭前会议、组织调解、开庭审理等审判工作，为

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纠纷案件各方当事人提供集成式、一站

式司法便民服务。 

三、齐抓共管，多途径普及宣传法律法规政策 

2021 年，国家密集出台了关于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

保障的政策文件，由劳动监察机构、劳动行政主管部门、各

调解组织、综治维稳组织、司法所、法律援助中心、仲裁机

构以及人民法院等不同主体进行普法宣传，构建多层次、立

体化、全方位的法治宣传教育网络，形成系统上下联动、部

门齐抓共管、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宣传工作格局。在充分利

用原有普法宣传渠道的基础上，积极探索载体更丰富、内容

更通俗、形式更多样的宣传方式，加强对国家关于新业态从

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法律法规政策的普法宣传。积极推进“互

联网+普法”模式，注重依托部门网站、专业普法网站和微博、

微信、微视频等新媒体技术开展普法活动；通过庭审公开直

播、文书充分说理、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，发挥树立规范的

普法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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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此函达。 

 

 

 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

2022 年 3 月 15 日 

 

（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印强， 83210607；康玉衡，

8321056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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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。 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1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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